說明表


	申辦案件名稱
	 工廠（事業）申請設立許可、變更登記

	承辦單位
	綜合計畫課
	聯絡電話
	8237575分機213

	申辦作業流程
	申請─審核（補正）─函復同意

	相關法令規定
	工廠管理輔導法

	申辦說明
	應備文件
	1. 申請書

2. 設場相關土地資料、繪製平面圖

3. 身分證影本

4. 事業廢棄物每日、年產出量；自行或委員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清除處理證明或清理計畫核可同意函或切結書

5. 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影本或切結書

6.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准予備查函影本或切結

7. 產品製造流程、機器設備配置圖

8. 廠房位置圖（含區位說明）

9. 工廠設立或變更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申請表



	
	申請方式
	書面申請

	
	辦理期限
	7天

	
	備註
	無

	申辦範例及表格下載區
	1. 土石採取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表格.doc

2. 工場(或涉及供水工程)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表格.doc

3. 工場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表格.doc

4. 工業區.生物科技園區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表格.doc

5. 工廠設立申請書.doc

6. 空水廢污切結書.doc



